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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242 证券简称：佳云科技 公告编号：2026-011

广东佳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重大诉讼事项的进展公告

重要内容提示：

1、本次重大案件所处的诉讼阶段：法院已立案受理，尚未开庭；

2、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被告

3、涉案金额：89,123,715.00元人民币

4、对公司损益产生的影响：本次涉诉案件尚未开庭审理，其对公司本期利

润或期后利润的影响存在不确定性，公司将依据有关会计准则的要求和实际情况

进行相应的会计处理，并及时按照规则要求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一、本次重大诉讼事项的基本情况

广东佳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佳云科技”、“公司”）于 2025

年 4月 24日披露了《关于公司重大诉讼事项及累计诉讼、仲裁案件情况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5-022），因国泰慧众（北京）体育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

泰慧众”）未能达成业绩目标，触发《关于国泰慧众（北京）体育发展有限公司

之投资协议》约定的现金补偿义务条款，且其创始股东王元昊、格日勒未履行现

金补偿义务，公司已向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涉案金额为

68,771,777.79元人民币。目前该案件已开庭审理，尚未判决。

2026年 2月 11日，公司披露了《关于公司重大诉讼事项的公告》（公告编

号：2026-010），因合同纠纷，王元昊、格日勒等九名原告联合向公司提起诉讼，

诉讼请求合计人民币 8,912.3715万元。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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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诉讼进展情况

公司于 2026年 3月 13日收到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法院送达的《民事裁定书》，

王元昊、格日勒等九名原告向南山区人民法院申请财产保全，经南山区人民法院

裁定，查封、扣押、冻结佳云科技名下价值 89,123,715元的财产。

经核查，法院已冻结 2个公司账户，申请冻结金额为人民币 89,123,715元，

实际冻结金额为 3615.98元。截至本公告日，该案件尚未开庭。

三、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保全措施系法院根据原告的申请做出的正常诉讼过程中的程序性措施，

并非法院对本公司实体权利义务的裁判。上述银行账户部分资金被冻结事项不会

对公司日常生产经营产生重大影响，未触及《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

则》第 9.4 条第（二）项“公司主要银行账号被冻结”之风险警示情形。

公司将密切关注本次事项的后续进展情况，积极采取相关措施维护公司和全

体股东权益，并将及时履行相关的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四、备查文件

1、《民事裁定书》。

特此公告。

广东佳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6年 3月 16日


